
桓台县乡村振兴局文件
桓乡振字〔2024〕43 号

桓台县乡村振兴局
关于印发《桓台县 2025 年度衔接资金

项目入库指南》的通知

各镇、索镇街道办：

现将《桓台县 2025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入库指南》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桓台县乡村振兴局

2024 年 10 月 11 日



桓台县 2025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入库指南

为充分发挥衔接资金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保障

作用，进一步提高衔接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桓台县 2025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入库指南》，

具体如下：

一、文件依据

《关于做好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建设管理的通知》（国乡振发〔2021〕3 号）、《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乡村振兴局等 5 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鲁财农〔2022〕11 号）、《山

东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鲁乡振字〔2022〕7 号）等。

二、衔接资金支持对象

衔接资金项目支持对象主要为：有脱贫享受政策户、监测帮

扶户的村以及脱贫享受政策户、监测帮扶户。

三、衔接资金支持重点

（一）产业发展项目。支持有脱贫享受政策户、监测帮扶户

的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建立健全联农带

农富农机制，能够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鼓励各镇、街道利用农村闲置院落、厂房等土地实施光伏发

电项目。

（二）农村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有脱贫享受政策户、监

测帮扶户的村，实施村庄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鼓励镇街统筹利用衔接资金实施成方连片项目，补齐必

要的农村人居环境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三）统筹支持促进增收的其他相关领域。利用省、市级衔

接资金，支持监测帮扶对象、脱贫人口等从事公益岗位，帮助就

业创业增收。可对跨省就业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适

当安排一次性往返交通补助，促进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

稳定转移就业。对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安排

“雨露计划”补助，帮助提升就业能力，巩固脱贫成果。

（四）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重点围绕产业发展、就业

带动、环境整治、人才培养、乡村治理、巩固成果六大内容，统

筹谋划、集中连片打造，推动衔接推进区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

兴。衔接推进区原则上在一个乡镇建设，也可跨乡镇建设。同时，

应具备以下条件：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有合理的规划布局、有强

烈的实施意愿、有过硬的保障措施。

四、入库要求

拟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的项目，应

有以下基本内容：项目名称、项目单位、项目类型、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实施期限、建设任务、资金规模和筹资方式、受益对

象、绩效目标、联农带农机制等(具体内容可按照全国防返贫监

测信息系统项目入库指标设置作相应调整)，原则上项目衔接资

金投资总额是上年度中央、省、市、县四级衔接资金投资总额的

1.5-2 倍，单个项目投资额不低于 100 万元。

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选择。项目方案备案

后，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计划组织实施项目，不

得随意调整或变更。



五、入库程序

（一）村级项目

1.村申报。组织召开村两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意

见研究确定申报项目，编制入库项目申请书，在村内公示后上报

至所在镇（街道）。

2.镇审核。镇（街道）要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必要性、合

规性、可行性以及项目申请书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审核通过

后报县级乡村振兴部门。

3.县审定。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镇（街道）报

送项目进行论证，论证通过的项目由县级乡村振兴部门报县委农

业农村委员会审定，经公示无异议，纳入项目库并予公告。

（二）镇级项目

1.项目申报。由镇（街道）站所提出项目建议，征求相关村

意见后，编制入库项目申请书，并在相关村进行公示后，报送所

在镇（街道）审核。

2.镇审核。镇街要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必要性、合规性、

可行性以及项目申请书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县

级乡村振兴部门。

3.县级审定。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镇、街道报

送项目进行论证，论证通过的项目由县级乡村振兴部门报市委农

业农村委员会审定，经公示无异议，纳入项目库并予公告。

六、时间安排

（一）编制申请纳入项目库项目申请书。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前编制入库项目申请书，并在相关村进行公示后，报镇（街

道）审核。



（二）镇审核。各镇（街道）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

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必要性、合规性、可行性以及项目申请书

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县级乡村振兴部门。

（三）县论证。县乡村振兴局于 2024 年 12 月上旬组织召开

入库项目县级论证会，完成对拟纳入项目库项目论证，论证通过

后报县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审定。

（四）县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审定。县委农业农村委员会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前完成 2025 年度入库项目审定，县乡村振兴

局并对相关项目进行公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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